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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十有城市 解码幸福生活
街 道 社 区 谈

本报讯 （记者 苗苗）近年来，鹤

山区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为满足老年

人多样化养老需求，鹤山区中山路街道

马南社区大力推行多种养老模式，为辖

区老年人打造温馨、舒适、便捷的养老

环境。

“一顿饭才 5 块钱，而且种类丰富，

孩子们再也不用担心俺老两口儿的吃

饭问题了。”在马南社区“幸福大食堂”

吃饭的老人王先生感叹。

马 南 社 区“ 幸 福 大 食 堂 ”采 取 社

区 集 中 管 理 运 营 方 式 ，为 老 年 人 提 供

一 站 式 助 餐 服 务 ，让 老 年 人 安 享 幸 福

“ 食 ”光 。“ 我 们 成 立 了 以 退 休 干 部 、退

休 教 师 为 主 体 的 食 堂 工 作 小 组 ，对 食

堂 管 理 、食 材 采 购 等 事 务 进 行 了 明 确

分 工 。 根 据 老 年 人 在 食 堂 的 体 验 反

馈 ，不 断 修 改 食 谱 ，提 升 服 务 质 量 ，确

保‘ 幸 福 大 食 堂 ’不 仅 能 够 开 到 家 门

口 ，更 能 够 办 到 心 坎 上 。”马 南 社 区 负

责人说 。

不 仅 如 此 ，马 南 社 区 依 托 1999 年

建 成 的 建 安 敬 老 院 ，经 过 逐 步 扩 建 与

升 级 ，现 已 发 展 成 为 规 模 大 、功 能 全 、

服 务 优 的 马 南 社 区 综 合 养 老 服 务 中

心 。

中 山 路 街 道 办 事 处 副 主 任 张 佩

争 介 绍 ，马 南 社 区 综 合 养 老 服 务 中

心 结 合 老 年 人 身 体 状 况 ，积 极 探 索

并 实 践 了 三 种 养 老 模 式 。 对 于 具 有

自 理 能 力 、行 动 正 常 的 老 人 ，社 区 提

供 了 便 捷 的 养 老 解 决 方 案 ，老 人 可

自 行 前 往 社 区 食 堂 就 餐 ，还 可 以 在

日 间 照 料 中 心 参 与 各 种 娱 乐 活 动 。

针 对 行 动 不 便 但 仍 希 望 在 家 中 养 老

的 老 人 ，居 家 养 老 模 式 应 运 而 生 。

志 愿 者 提 供 上 门 助 餐 、助 浴 等 贴 心

服 务 ，确 保 老 人 在 家 中 也 能 得 到 周

全 的 照 顾 。 对 于 行 动 不 便 且 愿 意 到

敬 老 院 养 老 的 老 人 ，马 南 社 区 综 合

养 老 服 务 中 心 则 可 提 供 专 业 的 服

务 。

鹤山区中山路街道马南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

多种养老模式守护老年人幸福

（上接第一版）

本轮巡察时间为 50 天左右，巡察期

间，各市委巡察组设立专门值班电话、接

收短信手机、邮政信箱、“码上巡”等信访

举报方式，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党组织

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

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

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

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

纪律以及殡葬领域突出问题和不正之风

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其他不属于巡察

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规定转有关

部门处理。市委巡察组受理信访时间截

止到 2025年 4月 28日。 （市委巡察办）

十届市委第八轮巡察完成进驻

巡察组

市委第一巡察组 组长：白玉冰

被巡察单位

鹤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信访举报渠道

值 班 电 话 ：0392-3207001（工 作 日

工作时间）

接收短信手机：19839201011

电子信箱：hbswxcz@126.com

邮 政 信 箱 ：鹤 壁 市 A064 号 邮 政 信

箱（邮编 458030）

巡察组

市委第二巡察组 组长：黄振峰

被巡察单位

鹤壁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信访举报渠道

值 班 电 话 ：0392-3207002（工 作 日

工作时间）

接收短信手机：19839201012

电子信箱：hbswxcz2@126.com

邮 政 信 箱 ：鹤 壁 市 A065 号 邮 政 信

箱（邮编 458030）

巡察组

市委第三巡察组 组长：陈传伟

被巡察单位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信访举报渠道

值 班 电 话 ：0392-3207003（工 作 日

工作时间）

接收短信手机：19839201013

电子信箱：hbswxcz3@126.com

邮 政 信 箱 ：鹤 壁 市 A066 号 邮 政 信

箱（邮编 458030）

巡察组

市委第四巡察组 组长：牛元福

被巡察单位

鹤壁能源化工职业学院、鹤壁技师学院

信访举报渠道

值 班 电 话 ：0392-3207004（工 作 日

工作时间）

接收短信手机：19839201014

电子信箱：hbswxcz4@126.com

邮 政 信 箱 ：鹤 壁 市 A067 号 邮 政 信

箱（邮编 458030）

巡察组

市委第五巡察组 组长：侯怀洲，

被巡察单位

市发展改革委、市营商环境和社会

信用建设中心

信访举报渠道

值 班 电 话 ：0392-3201089（工 作 日

工作时间）

接收短信手机：19839201015

电子信箱：hbswxcz5@126.com

邮 政 信 箱 ：鹤 壁 市 A068 号 邮 政 信

箱（邮编 458030）

巡察组

殡 葬 领 域 突 出 问 题 专 项 巡 察 组 

组长：李振海

信访举报渠道

值 班 电 话 ：0392-3207199（工 作 日

工作时间）

接收短信手机：19839201016

电子信箱：hbswxcz6@126.com

邮 政 信 箱 ：鹤 壁 市 A069 号 邮 政 信

箱（邮编 458030）

十届市委第八轮巡察进驻一览表

本 报 讯 （记 者 李 明 英）3 月 11

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鸿嘉到鹤

山 区 调 研 重 点 项 目 情 况 、安 全 生 产 工

作。

林 鸿 嘉 先 后 到 河 南 煤 炭 储 配 交 易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郑 氏 化 工 三 期 暨 年 产

1900 吨 植 物 生 长 调 节 剂 建 设 项 目 、天

津 臻 诺 与 信 和 药 业 股 权 合 作 暨 高 端

生 物 医 药 项 目 、永 新 化 学（鹤 壁）有 限

公 司 8.75 万 吨/年 先 进 绿 色 功 能 性 新

材 料 项 目 等 处 ，详 细 了 解 产 业 发 展 、

项 目 进 展 、产 能 规 划 、安 全 生 产 等 情

况 ，并 协 调 解 决 项 目 存 在 的 困 难 和 问

题 。

林 鸿 嘉 指 出 ，重 点 项 目 是 经 济 社

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要提高思

想认识，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

化统筹协调，做好联动配合，细化工作

举 措 ，以 重 点 项 目 建 设 推 动 全 市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 要 强 化 服 务 保 障 ，

狠 抓 重 点 工 作 和 关 键 环 节 ，加 快 项 目

建设进度，主动作为，及时为企业纾困

解 难 ，推 动 项 目 早 建 成 、早 投 产 、早 达

效。要坚持量质并举，强化创新驱动，

更 大 力 度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做 好 强 链 补

链 延 链 文 章 ，全 面 提 升 产 业 基 础 高 级

化 和 产 业 链 现 代 化 水 平 ，着 力 打 造 现

代 产 业 新 高 地 。 要 统 筹 发 展 和 安 全 ，

严 格 落 实 安 全 生 产 责 任 制 ，加 强 安 全

设 施 建 设 和 应 急 演 练 ，强 化 安 全 隐 患

排 查 治 理 ，以 高 水 平 安 全 保 障 高 质 量

发展。

林鸿嘉调研重点项目情况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

强化保障 量质并举
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再提速

（上接第一版）

当前，我国发展既存在外部环境不

确定性的挑战，也面临新旧动能转换的

压力。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

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越是形势复杂严

峻，越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

策部署上来，咬定目标不放松、敢闯敢干

加实干，将会议精神转化为改革实效、发

展实绩。

在风雨洗礼中成长、在历经考验中

壮大，我们更加坚定必胜信心。过去一

年，面对多重困难挑战，我国经济总量首

次突破 130 万亿元，增速居世界主要经济

体前列。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发展的规模

优势、市场优势、人才优势、创新优势，更

突出彰显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

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面 向 未 来 ，时 、势 、义 都 在 我 们 这 一 边 。

坚定信念信心，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

办好自己的事情，就一定能爬坡过坎、越

沟迈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推动国家

发展、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历程中，展

现出巨大的政治优势和组织功效。进一

步坚定制度自信，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就能为实现新

时代新征程党和人民的奋斗目标提供坚

实制度保障。

实干方能兴邦，奋斗才能强国。从奥

运健儿以千锤百炼一鸣惊人，到功勋模范

以常年坚守成就不凡，从亿万农民以辛勤

耕耘实现粮食生产“二十连丰”，到民营企

业家以艰苦创业创造世界品牌，实践生动

说明：实现梦想，没有捷径，唯有实干。决

胜“十四五”，我们要保持“行百里者半九

十”的清醒，磨炼“要登绝顶莫辞劳”的毅

力，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努力完成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全国人大及其常

委会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认真履

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深入推进科学

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进一步增强监

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定能为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式现

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

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每一束光芒都熠

熠生辉。”前进道路上，必须坚持人民至

上，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激发

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

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显著优势，

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和建议，保持同人民

群众的密切联系，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

民，必将把全体人民力量更加有效地凝

聚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上来。

团结一心谋发展，踔厉奋发向未来。

收官之年，实现预期目标时间紧、任务重、

要求高，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分秒必

争的行动狠抓落实。时间不等人，历史不

等人。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

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团结奋斗、锐意进取，一步一个脚印

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

实。 （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

坚定信念信心 实干创造实绩

  （上接第一版）

“ 第 六 条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和 地

方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应 当 忠 于 宪

法 ，弘 扬 宪 法 精 神 ，维 护 宪 法 权 威 ，维

护 社 会 主 义 法 制 的 统 一 和 尊 严 ，为 推

进 全 面 依 法 治 国 、建 设 更 高 水 平 的 社

会 主 义 法 治 国 家 贡 献 力 量 。”

四 、将 第 三 条 改 为 第 七 条 ，增 加 一

项 ，作 为 第 六 项 ：“（六）参 加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闭 会 期 间 统 一 组 织 的 履 职 活

动 ”。

第 六 项 改 为 第 七 项 ，修 改 为 ：

“（七）获 得 依 法 履 职 所 需 的 信 息 资 料

和 各 项 保 障 ”。

五 、将 第 四 条 改 为 第 八 条 ，第 二 项

修 改 为 ：“（二）按 时 出 席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会 议 ，认 真 审 议 各 项 议 案 、报 告 和

其 他 议 题 ，发 表 意 见 ，参 加 选 举 和 表

决 ，遵 守 会 议 纪 律 ，做 好 会 议 期 间 的 各

项 工 作 ”。

增 加 一 项 ，作 为 第 三 项 ：“（三）带

头 宣 传 贯 彻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会 议 精

神 ”。

第 四 项 改 为 第 五 项 ，修 改 为 ：

“（五）加 强 履 职 学 习 和 调 查 研 究 ，不 断

提 高 履 职 能 力 ”。

第 六 项 改 为 第 七 项 ，修 改 为 ：

“（七）带 头 践 行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 ，

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自 觉 遵 守

社 会 公 德 ，廉 洁 自 律 ，公 道 正 派 ，勤 勉

尽 责 ”。

六 、增 加 两 条 ，作 为 第 十 一 条 、第

十 二 条 ：“ 第 十 一 条 县 级 以 上 的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和 乡 、民 族

乡 、镇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主 席 团 应 当 密

切 同 代 表 的 联 系 ，丰 富 代 表 联 系 人 民

群 众 的 内 容 和 形 式 ，加 强 代 表 工 作 能

力 建 设 ，支 持 和 保 障 代 表 依 法 履 职 ，充

分 发 挥 代 表 作 用 。

“ 各 级 人 民 政 府 、监 察 委 员 会 、人

民 法 院 、人 民 检 察 院 应 当 加 强 同 代 表

的 联 系 ，听 取 代 表 的 意 见 和 建 议 ，加 强

和 改 进 各 方 面 工 作 。

“ 第 十 二 条 县 级 以 上 的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设 立 代 表 工 作

委 员 会 ，作 为 常 务 委 员 会 的 工 作 机

构 。”

七 、将 第 七 条 改 为 第 十 三 条 ，第 二

款 修 改 为 ：“ 代 表 在 出 席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会 议 前 ，应 当 通 过 多 种 方 式 听 取

人 民 群 众 的 意 见 和 要 求 ，根 据 安 排 认

真 研 读 拟 提 请 会 议 审 议 的 议 案 和 报

告 ，为 会 议 期 间 执 行 代 表 职 务 做 好 准

备 。”

八 、将 第 八 条 改 为 第 十 四 条 ，增 加

一 款 ，作 为 第 一 款 ：“ 县 级 以 上 的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按 照 选 举 单 位 、行

政 区 域 等 组 成 代 表 团 。 乡 、民 族 乡 、镇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根 据 实 际 需 要 ，

可 以 组 成 代 表 团 。”

第 一 款 改 为 第 二 款 ，修 改 为 ：“ 代

表 根 据 大 会 主 席 团 、代 表 团 的 组 织 和

安 排 ，参 加 大 会 全 体 会 议 、代 表 团 全 体

会 议 、小 组 会 议 ，审 议 列 入 会 议 议 程 的

各 项 议 案 、报 告 和 其 他 议 题 。”

九 、将 第 十 一 条 改 为 第 十 七 条 ，在

第 二 款 中 的“ 中 央 军 事 委 员 会 主 席 的

人 选 ”后 增 加“ 国 家 监 察 委 员 会 主 任 的

人 选 ”。

第 三 款 修 改 为 ：“ 县 级 以 上 的 地 方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有 权 依 照 法 律

规 定 的 程 序 提 出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的 组 成 人 员 、人 民 政 府 领 导

人 员 、监 察 委 员 会 主 任 、人 民 法 院 院

长 、人 民 检 察 院 检 察 长 以 及 上 一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的 人 选 ，并 有 权 对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主 席 团 和 代 表 依 法 提

出 的 人 选 提 出 意 见 。”

第 六 款 修 改 为 ：“ 代 表 对 确 定 的 候

选 人 ，可 以 投 赞 成 票 ，可 以 投 反 对 票 ，

也 可 以 投 弃 权 票 ；表 示 反 对 的 ，可 以 另

选 他 人 。”

十 、将 第 十 七 条 改 为 第 二 十 三 条 ，

修 改 为 ：“ 代 表 参 加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表 决 ，可 以 表 示 赞 成 ，可 以 表 示 反 对 ，

也 可 以 表 示 弃 权 。”

十 一 、将 第 二 十 一 条 改 为 第 二 十

七 条 ，第 一 款 修 改 为 ：“ 县 级 以 上 的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在 本 级 或 者 下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协 助 下 ，

可 以 按 照 便 于 组 织 和 开 展 活 动 的 原

则 ，根 据 地 域 、领 域 等 组 成 代 表 小 组 。”

十 二 、增 加 一 条 ，作 为 第 二 十 八

条 ：“ 县 级 以 上 的 地 方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和 乡 、民 族 乡 、镇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主 席 团 按 照 就 地 就 近 的 原

则 ，定 期 组 织 和 协 助 本 行 政 区 域 内 的

代 表 开 展 联 系 人 民 群 众 的 活 动 ，听 取

和 反 映 人 民 群 众 的 意 见 和 要 求 。”

十 三 、将 第 二 十 二 条 改 为 第 二 十

九 条 ，第 一 款 修 改 为 ：“ 县 级 以 上 的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根 据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的 安 排 ，对 本 级 或

者 下 级 国 家 机 关 和 有 关 单 位 的 工 作 进

行 视 察 。 乡 、民 族 乡 、镇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根 据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主 席 团

的 安 排 ，对 本 级 人 民 政 府 和 有 关 单 位

的 工 作 进 行 视 察 。 根 据 安 排 ，设 区 的

市 级 以 上 的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也

可 以 在 本 行 政 区 域 内 跨 原 选 举 单 位 进

行 视 察 。”

删 去 第 四 款 。

十 四 、将 第 二 十 三 条 改 为 第 三 十

条 ，修 改 为 ：“ 代 表 根 据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或 者 乡 、民 族 乡 、

镇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主 席 团 的 安 排 ，

围 绕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和 关 系 人 民 群 众

切 身 利 益 、社 会 普 遍 关 注 的 重 大 问

题 、重 大 事 项 ，以 及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重 点 工 作 ，开 展 专 题

调 研 。 根 据 安 排 ，设 区 的 市 级 以 上

的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也 可 以 在

本 行 政 区 域 内 跨 原 选 举 单 位 开 展 专

题 调 研 。”

十 五 、将 第 二 十 四 条 改 为 第 三 十

一 条 ，修 改 为 ：“ 代 表 参 加 视 察 、专 题 调

研 活 动 形 成 的 报 告 ，由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办 事 机 构 、工 作 机 构

或 者 乡 、民 族 乡 、镇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主

席 团 转 交 有 关 机 关 、组 织 。 有 关 机 关 、

组 织 对 报 告 中 提 出 的 意 见 和 建 议 的 研

究 处 理 情 况 应 当 及 时 向 代 表 反 馈 。

“ 代 表 参 加 视 察 、专 题 调 研 活 动

时 ，可 以 向 有 关 机 关 、组 织 提 出 建 议 、

批 评 和 意 见 ，但 不 直 接 处 理 问 题 。”

十 六 、将 第 二 十 六 条 改 为 第 三 十

三 条 ，修 改 为 ：“ 县 级 以 上 的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可 以 应 邀 列 席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会 议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各 专 门 委 员 会 会 议 ，并 可 以

应 邀 参 加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各 专 门 委 员 会 和 常 务 委 员 会 办 事

机 构 、工 作 机 构 组 织 的 有 关 会 议 ；根 据

安 排 参 加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组 织 的 执 法 检 查 、专 题 询 问 和 其 他

活 动 。

“ 乡 、民 族 乡 、镇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参 加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主 席 团 组

织 的 执 法 检 查 和 其 他 活 动 。”

十 七 、将 第 二 十 七 条 改 为 第 三 十

四 条 ，增 加 一 款 ，作 为 第 二 款 ：“ 县 、自

治 县 、不 设 区 的 市 、市 辖 区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可 以 列 席 原 选 区 所 在 的 乡 、

民 族 乡 、镇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会 议 。”

十 八 、将 第 三 十 三 条 改 为 第 四 十

条 ，修 改 为 ：“ 代 表 在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闭 会 期 间 ，参 加 统 一 组 织 和 安 排 的

代 表 履 职 活 动 ，代 表 所 在 单 位 必 须 给

予 时 间 保 障 。”

十 九 、将 第 三 十 四 条 改 为 第 四 十

一 条 ，将 第 一 款 中 的“ 按 照 本 法 第 三 十

三 条 的 规 定 ”修 改 为“ 依 法 ”。

在 第 二 款 中 的“ 执 行 代 表 职 务 ”前

增 加“ 依 法 ”。

增 加 一 款 ，作 为 第 三 款 ：“ 代 表 依

法 执 行 代 表 职 务 ，国 家 根 据 需 要 给 予

往 返 的 旅 费 和 必 要 的 物 质 上 的 便 利 或

者 补 贴 。”

二 十 、增 加 一 条 ，作 为 第 四 十 三

条 ：“ 县 级 以 上 的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制 定 年 度 代 表 工 作 计 划 ，依

法 统 筹 组 织 和 安 排 代 表 履 职 活 动 ，增

强 代 表 履 职 活 动 的 计 划 性 、组 织 性 和

规 范 性 。

“ 年 度 代 表 工 作 计 划 由 委 员 长 会

议 或 者 主 任 会 议 通 过 ，向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通 报 ，并 向 社 会 公 布 。”

二 十 一 、将 第 三 十 六 条 改 为 第 四

十 四 条 ，修 改 为 ：“ 县 级 以 上 的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应 当 采 取 多 种

方 式 同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保 持 联

系 ，建 立 健 全 常 务 委 员 会 组 成 人 员 、各

专 门 委 员 会 和 常 务 委 员 会 办 事 机 构 、

工 作 机 构 联 系 代 表 的 工 作 机 制 ，扩 大

代 表 对 立 法 、监 督 等 各 项 工 作 的 参 与 。

“ 乡 、民 族 乡 、镇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主 席 、副 主 席 在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闭

会 期 间 负 责 联 系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

二 十 二 、将 第 三 十 七 条 改 为 第 四

十 五 条 ，修 改 为 ：“ 县 级 以 上 的 地 方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应 当 加 强

同 本 行 政 区 域 内 的 代 表 的 联 系 ，为 代

表 依 法 履 职 提 供 必 要 的 条 件 。

“ 县 级 以 上 的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可 以 运 用 现 代 信 息 技 术 ，

建 立 健 全 代 表 履 职 网 络 平 台 ，为 代 表

依 法 履 职 、加 强 履 职 学 习 培 训 等 提 供

便 利 和 服 务 。”

二 十 三 、将 第 三 十 八 条 改 为 第 四

十 六 条 ，修 改 为 ：“ 县 级 以 上 的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和 各 级 人 民

政 府 及 其 所 属 各 部 门 、监 察 委 员 会 、

人 民 法 院 、人 民 检 察 院 ，应 当 及 时 向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通 报 工 作 情

况 ，提 供 信 息 资 料 ，保 障 代 表 的 知 情

权 。

“ 各 级 人 民 政 府 及 其 所 属 各 部 门 、

监 察 委 员 会 、人 民 法 院 、人 民 检 察 院 ，

根 据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的

统 筹 安 排 ，邀 请 代 表 参 与 相 关 工 作 和

活 动 ，听 取 代 表 的 意 见 和 建 议 。”

二 十 四 、将 第 三 十 九 条 改 为 第 四

十 七 条 ，修 改 为 ：“ 县 级 以 上 的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应 当 有 计 划 地

组 织 代 表 参 加 履 职 学 习 培 训 和 交 流 ，

提 高 代 表 履 职 能 力 。

“ 代 表 应 当 学 习 贯 彻 中 国 共 产 党

的 理 论 和 路 线 、方 针 、政 策 ，熟 悉 宪 法

和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制 度 ，掌 握 履 职 所 需

的 法 律 知 识 和 其 他 专 业 知 识 。

“ 乡 、民 族 乡 、镇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应 当 参 加 上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和 乡 、民 族 乡 、镇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主 席 团 组 织 的 代 表 履 职 学 习 培 训 。”

二 十 五 、增 加 一 条 ，作 为 第 五 十

条 ：“ 县 级 以 上 的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专

门 委 员 会 审 议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主 席

团 交 付 的 代 表 议 案 ，应 当 与 代 表 联 系

沟 通 ，充 分 听 取 意 见 ，并 及 时 通 报 情

况 。”

二 十 六 、将 第 四 十 二 条 改 为 第 五

十 一 条 ，增 加 一 款 ，作 为 第 一 款 ：“ 代 表

对 各 方 面 工 作 提 出 的 建 议 、批 评 和 意

见 ，由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办 事 机 构 、工 作 机 构 或 者 乡 、民 族 乡 、

镇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主 席 团 交 有 关 机

关 、组 织 研 究 办 理 。”

将 第 一 款 和 第 二 款 合 并 ，作 为 第

二 款 ，修 改 为 ：“ 有 关 机 关 、组 织 应 当 认

真 研 究 办 理 代 表 建 议 、批 评 和 意 见 ，与

代 表 联 系 沟 通 ，充 分 听 取 意 见 ，并 自 交

办 之 日 起 三 个 月 内 答 复 。 涉 及 面 广 、

处 理 难 度 大 的 建 议 、批 评 和 意 见 ，应 当

自 交 办 之 日 起 六 个 月 内 答 复 。”

第 三 款 修 改 为 ：“ 代 表 建 议 、批 评

和 意 见 的 办 理 情 况 ，由 常 务 委 员 会 办

事 机 构 、工 作 机 构 或 者 有 关 机 关 、组 织

向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报

告 ，并 印 发 下 一 次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会 议 ；

或 者 由 乡 、民 族 乡 、镇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主 席 团 或 者 有 关 机 关 、组 织 向 乡 、民 族

乡 、镇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报 告 。 代 表 建

议 、批 评 和 意 见 办 理 情 况 的 报 告 ，应 当

予 以 公 开 。”

二 十 七 、增 加 一 条 ，作 为 第 五 十 二

条 ：“ 县 级 以 上 的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有

关 专 门 委 员 会 和 常 务 委 员 会 办 事 机

构 、工 作 机 构 ，乡 、民 族 乡 、镇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主 席 团 ，应 当 加 强 对 代 表 建 议 、

批 评 和 意 见 的 督 促 办 理 。

“ 委 员 长 会 议 或 者 主 任 会 议 可 以

围 绕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和 关 系 人 民 群 众 切

身 利 益 、社 会 普 遍 关 注 的 问 题 ，确 定 重

点 督 促 办 理 的 代 表 建 议 、批 评 和 意

见 。”

二 十 八 、增 加 一 条 ，作 为 第 五 十 四

条 ：“ 身 体 残 疾 或 者 其 他 行 动 不 便 的 代

表 执 行 代 表 职 务 时 ，有 关 部 门 应 当 根

据 需 要 给 予 必 要 的 帮 助 和 照 顾 。”

二 十 九 、增 加 一 条 ，作 为 第 五 十 六

条 ：“ 县 级 以 上 的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和 乡 、民 族 乡 、镇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主 席 团 应 当 通 过 多 种 方 式 宣 传 代

表 依 法 履 职 、发 挥 作 用 的 典 型 事 迹 ，展

现 代 表 践 行 全 过 程 人 民 民 主 的 生 动 实

践 。”

三 十 、增 加 一 条 ，作 为 第 五 十 七

条 ：“ 代 表 应 当 坚 定 政 治 立 场 ，履 行 政

治 责 任 ，加 强 思 想 作 风 建 设 ，自 觉 接 受

监 督 ，自 觉 维 护 代 表 形 象 。”

三 十 一 、将 第 四 十 五 条 改 为 第 五

十 八 条 ，第 二 款 修 改 为 ：“ 代 表 应 当 以

多 种 方 式 向 原 选 区 选 民 或 者 原 选 举 单

位 报 告 履 职 情 况 。 县 级 以 上 的 地 方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和 乡 、民

族 乡 、镇 的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主 席 团 应 当

记 录 代 表 履 职 情 况 ，定 期 组 织 本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向 原 选 区 选 民 或 者 原

选 举 单 位 报 告 履 职 情 况 ，并 公 示 代 表

基 本 信 息 和 履 职 信 息 。”

三 十 二 、将 第 四 十 六 条 改 为 第 五

十 九 条 ，修 改 为 ：“ 代 表 应 当 正 确 处 理

从 事 个 人 职 业 活 动 与 执 行 代 表 职 务 的

关 系 ，不 得 利 用 执 行 代 表 职 务 干 预 具

体 执 法 、司 法 案 件 ，插 手 招 标 投 标 等 经

济 活 动 或 者 变 相 从 事 商 业 活 动 牟 取 个

人 利 益 。”

三 十 三 、将 第 四 十 九 条 改 为 第 六

十 二 条 ，第 二 项 修 改 为 ：“（二）辞 职 或

者 责 令 辞 职 被 接 受 的 ”。

增 加 一 款 ，作 为 第 二 款 ：“ 代 表 去

世 的 ，其 代 表 资 格 自 然 终 止 。”

三 十 四 、对 部 分 条 文 作 以 下 修 改 ：

（一）将 第 十 四 条 改 为 第 二 十 条 ，

将 第 一 款 中 的“ 国 务 院 和 国 务 院 各 部 、

各 委 员 会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修 改 为“ 国 务 院 和 国 务 院 各 部

门 、国 家 监 察 委 员 会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将 第 二 款 中 的“ 本

级 人 民 政 府 及 其 所 属 各 部 门 ，人 民 法

院 ，人 民 检 察 院 ”修 改 为“ 本 级 人 民 政

府 及 其 所 属 各 部 门 、监 察 委 员 会 、人 民

法 院 、人 民 检 察 院 ”。

（二）将 第 十 五 条 改 为 第 二 十 一

条 ，在 第 一 款 中 的“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院

长 ”前 增 加“ 国 家 监 察 委 员 会 主 任 ”；在

第 二 款 中 的“ 人 民 法 院 院 长 ”前 增 加

“ 监 察 委 员 会 主 任 ”。

（三）将 第 四 十 一 条 改 为 第 四 十 九

条 ，将 本 条 中 的“ 可 以 ”修 改 为“ 应 当 ”。

（四）将 第 四 十 四 条 改 为 第 五 十 五

条 ，将 第 二 款 至 第 四 款 中 的“ 行 政 处

分 ”修 改 为“ 处 分 ”；将 第 三 款 、第 四 款

中 的“ 上 级 机 关 ”修 改 为“ 有 关 机 关 ”；

将 第 三 款 中 的“《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治 安

管 理 处 罚 法》第 五 十 条 的 处 罚 规 定 ”修

改 为“《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治 安 管 理 处 罚

法》的 有 关 规 定 给 予 处 罚 ”。

本 决 定 自 2025 年 3 月 12 日 起 施

行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和 地 方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法》根 据 本 决 定 作 相 应 修 改 并 对 条 文

顺 序 作 相 应 调 整 ，重 新 公 布 。

（新 华 社 北 京 3 月 11 日 电）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
代 表 大 会 和 地 方 各 级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代 表 法》的 决 定


